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2017年12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曹 华 邮箱：ablhxh@126.com法治天地10

1111走近走近 9

日前，舞阳县司法局组织普法志愿者深入辛安镇吴
堂村开展普法活动，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戴 奇 摄

□见习记者 薛宏冰

根据法律规定，财产申报制
度是执行工作中一项重要制度，
但很多被执行人并未把财产申报
当回事，有的不在规定时间内申
报财产，有的拒绝报告，然而，
等待他们的都将是法律严厉制
裁。不久前，舞阳县的被执行人
王某就因拒绝申报财产而受到了
法律的严惩。

2015年6月王某向周某借款
25万元，约定月息2分。借款到
期后，王某失约却不愿还款。周
某遂起诉到法院，该案经法庭调
解，双方达成还款协议约定，王
某于今年 6月 5日前向周某偿还
借款本息 30万元。但王某再次
失约，周某申请法院执行。案件
进入执行程序后，王某无视法律
拒不申报财产，并对抗执行。为
维护法律尊严，舞阳县人民法院
决定对王某司法拘留 15日，罚

款2000元。
被拘留后，王某才意识到事

情的重要性，知道自己躲也躲不
过去了，写下认错书，当即缴纳
罚款并兑付了全部执行款。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一条规
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
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
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
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
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
款、拘留。据此，我们对王某进
行处罚。” 舞阳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局长王联合介绍说。

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哪些人有
报告财产状况的义务？王联合介
绍说，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
履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

（义务人是单位的） 需向法院报
告收入、银行存款、现金、理财
产品、有价证券；土地使用权、
房屋等不动产；交通运输工具、
机器设备等财产情况。

“对于拒绝报告、虚假报告
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
况的被执行人法院将依照相关规
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并在报刊、网络、电视、微信、
微博、电子显示屏、社区布告等
新闻媒体平台公告，予以曝光。”
王联合告诉记者，还可向政府相
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
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
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
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
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
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
入、资质认定等方面给予信用惩
戒。同时，限制高消费、限制出
境，还可依法给予罚款、拘留、
搜查等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

拒绝申报财产
“老赖”被拘留

日前，临颍县人民法院对曹
某起诉吕某健康权纠纷一案做出
判决，判令被告吕某于本判决生
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曹某各项
经济损失共计7.8万余元。

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被告吕某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
自觉履行义务。经曹某申请强
制执行，临颍县人民法院立案
执行。该院向吕某送达了执行
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吕某在
收到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后，
既未报告个人财产状况，也未
在规定期限内履行生效判决义
务，并且在法院采取司法拘留
强制措施时仍拒不履行。

一边是原告急于实现胜诉
权益，另一边是失信被执行人
百般抵赖，执行干警加大执行

力度，丝毫不予懈怠。在执行
过程干警查证，吕某长期在外
打工，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其
家种的有地，有粮补，并在多
家银行有资金往来交易明细记
录，其行为属于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

查证相关事实后，临颍县
人民法院以拒不报告财产，对
吕某司法拘留 15日，因拒不履
行生效判决，再次对其实施司
法拘留。之后，曹某作为自诉
人向法院提起控诉，法院受理
了该拒执自诉案件。

日前，临颍县人民法院依
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
判，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自
诉人曹某、被告人吕某均到庭
参加了诉讼。面对法律压力，

吕某在庭审期间与自诉人曹某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吕某全部
履行执行款，并得到了自诉人
的谅解。

法院认为，被告人吕某对
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书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
人指控被告人吕某犯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罪名成立，法
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吕某在庭
审期间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
罪表现，与自诉人达成执行和
解协议，并全部履行执行款项，
可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判
决被告人吕某犯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判处拘役一个月。

许 乐

2013年，某公司分包了
某单位一路段的改扩建工
程，将此工程中的部分辅助
性劳务工作交与刘某负责，
并与刘某签订劳务合作协议
书，协议书中明确了劳务单
价和工程量。2015 年底该
工程结束，按照工程结算单
某公司需支付给刘某劳务费
85 万元，除去施工期间预
先支付的 21万元还有 64万
元需要支付。但这 64 万元
某公司一直以某单位未与其
结算完毕无力支付为由一直
拖欠。多次索要无果，刘某
将某公司和某单位诉至召陵
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判决：某公
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
某支付劳务费 64 万元，某
单位对其中 60 万元承担连

带支付责任。判决生效后，
双方依然相互推诿，均不履
行，刘某向召陵区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2017年 10月 16日召陵
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后，向
某公司和某单位送达了执行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责令其
履行判决书中确认的义务，
但二者均不配合，也不按期
申报财产。在此情况下，召
陵区法院执行干警对二者
名下财产进行了查询，终
于在银行的协助下把某单
位名下 69 万元存款进行了
冻结。至此某单位和某公
司主动和法院进行沟通，
并于 10月 24日将 64万元劳
务 费 转 至 法 院 账 户 。 至
此，案件历时 8 天执结完
毕。 王文博 贾守信

拒不履行赔偿责任 “拘你”没商量

欠钱不还拒执行
冻结账户终执结

12 月 13 日上午，市区
双汇工业园一楼会议室内，
由市消防、安监两部门共同
组织的双汇集团中层以上管
理人员消防安全培训班开
班。宣传员人利用精心制作
的《工厂、企业经理人消防
安全培训》多媒体课件，为
200多名受训人员上了一堂

精彩的消防安全知识课。
培训中，宣传员从消防

法律法规、近期全国火灾形
势、典型火灾事故案例等方
面形象地介绍了火灾的危
害、事故的原因、防火工作
的重要性、单位重点防火部
位等消防安全常识，重点对
火灾中的注意事项、初期火
灾如何扑救、如何识别各种
消防安全标识等知识进行了
详细讲解。并组织与会人员
观看了 《火灾警示录》，进
一步学习了消防安全的有关
知识，深刻领会了消防工作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
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重
要性。 徐 沛

组织学习消防知识
双汇集团

2017 年 12 月 3 日，源汇区
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通过
商誉威慑形式成功执结一起执
行案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

据了解，漯河某食品公司
与某纸箱厂因货款纠纷引发了
诉讼，最终法院判决食品公司
偿还纸箱厂 21万余元。食品公
司未履行付款义务，纸箱厂向
法院申请执行强制执行。执行
过程中，法院依法扣划被执行
人名下 8 万元银行存款后，发
现 其 名 下 已 无 可 供 执 行 的 财
产。但从与被执行人负责人的
接触及申请执行人的反映中，
执行法官感觉被执行人有偿债

能力，只是一时未能发现线索。
经过多方调查努力，执行

法官终于发现被执行人在一大
型商场租用的店铺还在正常营
业。接下来，就对该店铺内被
执行人财产进行查封。但此次
查封与以往有些不同，“我们考
虑 到 被 执 行 人 毕 竟 是 商 业 主
体 ， 一 定 会 关 心 自 身 商 业 信
誉，因此我们查封过程中，都
是在店铺在售商品的显著位置
上张贴封条，以使商场工作人
员、消费者均能轻易了解到店
内商品被查封的状态，使财产
查封手段同时起到商誉威慑的
作用。”案件执行法官余运所解

释道。执行法官为防止被查封
商品被移动，还对查封现场进
行拍照，固定相应位置，并告知
店铺工作人员擅自移动被查封商
品的法律后果。执行措施采取
后，被执行人在售商品被查封
的情况立即成为关注的焦点，
周边店铺及家居商场均对被执
行人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做
法 作 出 负 面 评 价 。 在 多 方 施
压、商业信誉受到影响的情况
下，被执行人终于筹措资金，
于执行措施采取后一周内，全额
履行了偿债还款义务，案件得
以结案。

陈 戈 赵现伟

运用商誉威慑成功执结案件
源汇区人民法院


